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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補助辦理照顧服務員職業訓練(帄日)班-招生簡章 

天成醫院 

桃分署廣字第 106007994 號 

一、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二、辦理單位：天成醫院 

三、招生對象與資格條件：【以招收失業民眾為主】 

1.年滿 16 歲以上。 

2.非教育部日間正規學制在校生。 

3.失業或待業勞工。 

 3.1 為失業或待業勞工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勞保明細紀錄為退保中。 加保職業工會、農會或漁會，惟確實無工作。 

 3.2 非公司商號負責人(含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或非自營作業者。 

4.在職者。 

 4.1 為在職勞工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加保勞工保險。  加保就業保險。  加保職業工會、農會或漁會。 

 4.2 公司商號負責人(含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且加保中。 

5.身心健康、無不良嗜好且具擔任照護服務工作熱忱之失業者。 

    6.依性別帄等法，鼓勵男性參與照顧服務員工作。 

    7.無學歷限制 

    8.備註 

      以失業或待業者身分報名之學員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錄訓。但經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進行適性、適訓專業評估確有職能落差之參訓需求，且訓練崗位尚有缺額可供訓

練時，不在此限： 

 (1)結訓學員尚處於訓後三個月內之就業輔導期間。 

 (2)開訓日前一年內曾參加本署及分署自辦、委外或補助辦理之職前訓練課程，且因  

          請假、曠課時數或其他可歸責於學員事由而被退訓。 

 (3)開訓日前二年內重複參加相同班名、訓練時數亦相同之訓練課程。 

 (4)開訓日前二年內已有二次職前訓練參訓紀錄，且其訓後三個月內均無就業效果或 

          紀錄。但可提供二年內確有受僱事實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 

四、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6 年 6 月 18 日止 

    報名專線：03-4782350 轉 68383 曾小姐 

    報名地點：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ㄧ段 356 號 

五、甄試日期：106 年 6 月 21 日(一) 09:00 

六、甄試結果公告：106 年 6 月 23 日(三) 

    除通知個人外，另公布於天成醫院民眾網站 

七、上課時間：106 年 6 月 26 日至 106 年 7 月 13 日 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八、甄試及錄取標準：甄試含筆試及口試，其中筆試佔 50%，需達合格分數 60 分，始可參加

口試甄試，口試佔 50%。  



第 2 頁，共 4 頁 

 

九、收費標準：10,048 元(統一於通過甄試後繳交完畢) 

    符合下列特定身分，成績考核及格而取得結業證書者，全額補助；不符特定身分，成績

考核及格而取得結業證書者，補助百分之八十，其餘費用學員自行負擔。 

十、補助對象及參訓學員身分 

  (一)補助對象：本要點補助對象為失業者、初次就業待業者及具就業保險、勞工保險、農民

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之在職勞工，並於開訓日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具本國籍。外籍配偶尚無身份證者亦屬國民(附上戶籍謄本)。 

2.與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 

3.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十六條第三項、第四項規定之單一中華民國國籍之無戶籍

國民，及取得居留身分之泰國、緬甸、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並依就業

服務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取得工作許可者。 

4.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並取得工作許可者。 

(二)前款照顧服務員之訓練補助對象年齡應年滿十六歲 (以開訓日為基準)。 

(三)參加本要點職業訓練期間，接受政府本部職前訓練經費補助者，不得同時申領本要

點之補助，但在職勞工於參加本計畫訓練課程期間，發生非自願性失業情事者，不

在此限。 

(四)學員參加訓練課程之出席時數需符合照顧服務員訓練計畫規定，始得參加成績考

核，其補助方式如下： 

1.經成績考核及格而取得結業證書，如符合特定身分之一，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依核定訓練費用全額補助。 

2.經成績考核及格而取得結業證書，但不符任何特定身分者，依核定訓練費用補助

百分之八十，其餘費用由學員自行負擔。 

3.經成績考核結果不及格而未取得結業證書者，依前二目規定之補助標準，補助其

二分之一。 

4.在職勞工參加本要點之補助金額納入本部勞動力發展署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相關計

畫補助額度內計算。 

     (五)備註 

1.參訓學員經成績考核及格而取得結業證書，如符合下表特定身分之一，並檢具相

關證明文件者，依核定訓練費用全額補助。 

1.就業保險被保險人

非自願離職失業者 

6.身心障礙者 11.跨國(境)人口販運

被害人之失業者 

16.因天然災害受災之

失業者 

2.就業保險被保險人

自願離職失業者 

7.原住民 12.無戶籍國民之失業

者 

17.中低收入戶內有工

作能力而自願就業者 

3. 具 有 參 加 職 業 工

會、農會或漁會勞工保

險被保險人之失業者 

8.生活扶助戶內有工

作能力而自願就業者 

13.無國籍人民之失業

者 

18.自立少年之失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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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獨力負擔家計者 9.更生受保護人之失

業者 

14.外籍及大陸地區配

偶之失業者 

19.家暴及性侵害被害

人之失業者 

5.中高齡者 

  (45-65 歲) 

10.長期失業者 15.因犯罪被害者 20.其他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或其委託計

畫之社工人員訪視評

估確有經濟困難，且有

就業意願之失業者 

        2.參訓學員經成績考核及格而取得結業證書，但不符合任何特定身分者，依核定訓練

費用補助百分之八十，其餘費用由學員自行負擔。 

        3.參訓學員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憑證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經審

查不符補助資格條件者，不予補助。 

十一、退費標準： 

    (一)參訓學員中途離（退）訓，不予補助個人訓練費用。 

    (二)參訓學員已繳納訓練費用，但因個人因素辦理退訓者，訓練單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  

費： 

     1.於開訓前辦理退訓者，最多得收取核定訓練費用 5%，餘額退還學員。 

     2.已開訓但未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者，訓練單位應退還核定訓練費用 50%。 

      3.已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者，不予退費。 

十二、取得結業證書條件： 

    (一)學員參加訓練出席率應達下列標準，始可參加成績考核： 

      1.完成所有回覆示教及臨床實習課程。 

      2.出席率應達 80%以上。(參訓期間學員請假及缺、曠課時數累積未達核心課程(55 小時)

及增列課程等訓練時數之 20%（含）以上) 

    (二)成績考核：各學科課程測驗成績須 75 分以上及格；實習技術測驗以 70 分為及格，不

及格者不得要求重新實習測驗。 

    (三)出席符合標準且成績及格者，將於結訓後約 2個月內辦理補助退費及發放結業證書。 

十三、注意事項 

    1.參訓學員一律加入勞工保險(訓)字號保險。 

    2.單位不提供餐點，學員需自理中餐，水杯請自備。 

    3.上課期間應確實簽到退，若上課遲到超過 15 分鐘或早退時應辦理請假。 

十四、應備文件 

    1.國民身份證正、反面(居留證)影本各一份 

    2.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明細表(請提供開訓前一個月資料，以免效期太久造成誤判) 

    3.失業及特定身份證明文件(影本) 

    4.正面半身照片 1吋 2張 

十五、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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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科(共 64 小時) 

      緒論(2 小時)、照顧服務相關法律基本認識(2 小時)、照顧服務資源簡介(2 小時)、家

務處理(2 小時)、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2 小時)、身體結構與功能(2 小時)、基本生命

徵象(2 小時)、基本生理需求(4 小時)、營養與膳食(2 小時)、疾病徵兆之認識與處理

(4 小時)、家庭照顧需求與協助(2 小時)、意外災害的緊急處理(2 小時)、急症處理(2

小時)、臨終關懷及認識安寧照顧(2 小時)、清潔與舒適(8 小時)、活動與運動(4 小時)、

急救概念(4 小時)、居家測血糖(2 小時)、居家甘油球通便(2 小時)、用藥安全(1 小時)、

性別帄等工作法(3 小時)、求職技巧及就業市場趨勢分析(2 小時)、綜合討論與課程評

量(2 小時) 

  (二)術科(共 42 小時) 

      回覆示教(12 小時)、臨床實習(30 小時) 

十五、就業領域：結訓後可投入配合聘用照服員之醫院、護理之家、長照機構、老人安養院、

一般家庭看護人員、家庭管家、人力仲介公司看護聘雇人員等機構。 

十六、經費來源：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安定基金補助辦理 

 


